
 

 

 

 

临汾市房地产行业协会 
 

临房协[2023]24号 

 

关于建立临汾市房地产行业自媒体“黑名单”制度 

的通告 

各会员单位、房地产从业人员: 

    近阶段，受宏观经济和疫情影响，我市房地产行业市场进入调

整期，社会舆论关注度较高，少数涉房地产领域的自媒体公众号、

短视频账号、网络直播、房产中介营销号等自媒体，为蹭热点、赚

流量，搏取不当利益，唱衰房地产市场，曲解政府出台政策、发布

虚假信息甚至出现恶意炒作房企个案，“带节奏”操控舆论走向;对

个别房地产企业或开发项目存在的问题，夸大其词、以偏概全，甚

至进行敲诈勒索等违规违法行为，损害企业合法权益的同时，对行

业预期、舆论环境和本市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，造成一

定的负面影响。 

对此，我会决定建立“临汾市房地产行业自媒体“黑名单”制

度，旨在通过行业整合力量、市场资源配置，净化涉房地产领域网 

络舆论风气，规范涉房地产领域互联网用户账号运营秩序，打造风 



 

 

 

清气正的行业舆论环境，引导房地产消费正向预期,提升房地产行业

的社会整体形象。 

我协会制定了《临汾市房地产行业自媒体“黑名单”制度工作

方案》，对我市涉房地产领域的自媒体账号及个人，有针对性的提出

具体措施: 

一、 认定范围 

(一) 帐号 (个人) 

以涉本市生活领域、房地产领域信息为主要内容的自媒体公众号、

抖音、短视频账号、网络直播账号、房产中介营销号等互联网账号拥

有者、运营人员、主播等。 

(二)公司(团队) 

以涉本市生活领域、房地产领域信息为主要内容的自媒体公众号、

抖音、短视频账号、网络直播账号、房产中介营销号等互联网账号运

营公司或工作室等团体 

二、 认定标准 

涉房地产领域自媒体公众号、抖音、短视频账号、网络直播账号、 

房产中介营销号等，运营过程中发布不良或不实信息，或存在以下行

为的，经认定后，记入房地产行业自媒体“黑名单”： 

1、歪曲报道、恶意解读涉房地产政策行为的; 

2、恶意炒作房企个案获取不当利益行为的; 

3、夸大或虚假宣传唱衰房地产市场行为的; 

4、敲诈勒索、“黑公关”行为的; 



 

 

 

5、诽谤抹黑、负面评价行业、不正当竞争行为的; 

6、纵容评论区失管漏管行为形成严重后果的等。 

三、认定方式   

本会开通涉房地产领域不良信息或帐号举报电话和举报邮箱，

均设在协会秘书处，由专人负责，以接受社会公众、房地产企业及

行业从业人员的公开举报。 

四、审核流程   

本会接到反映人举报后，执行以下处理流程: 

首先，进行调查取证，确认是否存在不良或不实信息内容和行为; 

其次，确认后，视情节严重程度，按照“黑名单”制度做出不同

程度的惩戒决定; 

最后，通报被举报方，实施惩戒决定，惩戒决定须载明有效期。

当事人可提出复议要求，复议期间惩戒决定暂缓实施。 

五、复议流程   

涉及企业或当事人如有异议，须在接到本会通报 2 个工作日内

向本会秘书处申请要求复议，复议申请电话: 13097525644。 

复议流程如下： 

首先，申请复议须按要求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材料; 

其次，收到复核材料后，本会即在 5个工作日内复核评判; 

复核结果为最终结果，复核结束后 2 个工作日内通报复核申请

人，并执行相关惩戒措施。 

六、惩戒标准分类 

对涉房地产领域不良或不实信息自媒体“黑名单”的企业和个人，



 

 

 

本会根据相关信息情节及传播的严重程度，制定以下三种惩戒标准: 

(一)轻度情节 

情节标准:偶发、转发不良或不实信息，相关信息内容未造成行

业形象、涉及房企或开发项目利益损失，传播量低、范围小、影响力

低的。 

惩戒标准:劝导删除不良或不实信息舆论内容，并在房地产行业

内进行通报，号召会员企业及其他房企慎重考虑与其合作内容、合作

形式、资金额度等。 

(二)中度情节 

情节标准:偶发或经常发送不良或不实信息，相关信息内容未造

成涉及房企利益损失，有一定传播量、传播范围、影响力，轻度影响

行业政策效果、助推行业负面信息传播，以及轻度损害行业形象、房

企及开发项目品牌形象的。 

惩戒标准:劝导删除不良或不实信息舆论内容，行业协会列入

“临汾市房地产行业自媒体“黑名单’”，在房地产行业内进行通报，

号召会员企业及其他房企暂停与其合作。 

(三)严重情节 

情节标准:经常进行不良或不实信息的原创采编发或转发其他不

良信息，信息内容造成涉及房企利益损失或不当得利;因传播内容造

成行业政策误导，助推行业负面事件扩大化、行业形象、涉及房企或

项目品牌形象严重损害或造成严重后果的。 

惩戒标准:劝导删除不良或不实信息内容，行业协会列入“临汾



 

 

 

市房地产行业自媒体‘黑名单’”，在房地产行业内通报号召会员企

业及其他房企永久拒绝与其合作;同时通过本会公众号、本地主流媒

体、自媒体等对社会公布，并通报至市住建局、市网信办等政府行业

管理部门，对其进行整治;涉及违法的，向公安部门进行举报。 

七、公布对象和方式 

对涉房地产领域自媒体公众号、抖音、短视频账号、网络直播账

号、房产中介营销号等造成轻度、中度惩戒标准的，对以下对象进行

行业内通报告知: 

1、本会各会员单位企业负责人、营销负责人等; 

2、本地房地产行业开发企业负责人、营销负责人等; 

3、本地房地产行业各营销代理机构负责人; 

4、本地房地产行业其他上下游合作单位。 

5、与本会有良好合作关系的网络大 V、自媒体、公众号、网站

等; 

6、临汾市房地产行业协会公众号、官网、抖音、网站视频号等。 

《临汾市房地产行业自媒体“黑名单”制度工作方案》自印发之

日起执行。 

房地产领域涉企不良、不实信息举报途径： 

举报电话: 13097525644 

举报邮箱： linfenfangxie@163.com 

临汾市房地产行业协会 

2023年 8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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